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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 146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 

行政和预算问题 
 
 
 

  部队派遣国偿还费用比率和其他相关问题高级咨询小组报告

的执行情况 
 
 

  秘书长的报告 
 
 

 一. 导言 
 
 

1. 部队派遣国偿还费用比率和其他相关问题高级咨询小组是根据大会 2011 年

6 月 30 日第 65/289 号决议设立的。该项大会决议规定，工作组由秘书长任命的

具有相关经验的五位知名人士、主要部队派遣国的五位代表、主要财政捐助国的

五位代表和每个区域集团的一位成员组成。 

2. 大会第 66/264 号决议请秘书长推进完成高级咨询小组的工作，以便大会第

六十七届会议续会第一期会议审议该小组的工作成果。 

3. 高级咨询小组的由大会主席在 2012 年 11 月 9 日的信(A/C.5/67/10)中随函

转递给第五委员会主席。第五委员会主席在一次发言中表示，秘书长将编写一份

说明，解释将如何执行报告所载建议，并说明建议所涉的经费问题。 

4. 本报告提供了补充资料，以方便大会审议高级咨询小组的建议。这份报告特

别关注那些直接涉及行政和预算问题的建议。在大会批准高级咨询小组报告所载

建议之前，将提交一份更为详细的报告来说明拟议新制度的实施情况，包括说明

为偿还费用结构建立新的机制和流程的情况。将在 2014 年向维持和平行动特别

委员会提交一份报告，说明高级咨询小组的就联合国与部队派遣国之间重要关系

的其他方面提出的建议(见 A/C5/67/10，第 12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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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级咨询小组主席在 2012 年 10 月 11 日向秘书长转递咨询小组报告的信中

着重指出，这些建议反映了该小组对一揽子综合问题达成的共识，旨在解决维持

和平军警人员费用偿还的根本问题。 

 

 二. 立即采取的步骤 
 
 

6. 高级咨询小组一揽子综合建议的核心是，建议在收集关于向联合国维持和平

行动部署军警人员所产生的基本和附加费用的资料时采取订正做法，以便关于偿

还费用比率的决定具有明确的经验依据。该小组的设想是，在高级咨询小组所建

议的订正调查做法的基础上备妥新的数据，供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续会第二期会

议审查。在新数据提交大会以及订正比率得到核准之前，高级咨询小组建议立即

采取以下三个综合步骤： 

 (a) 在 2013 年 4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期间继续采用补充付款，数额

相当于每人每月 1 028 美元基本费率的 6.75%； 

 (b) 为了开展有效的维和并便利付款，从 2013 年 4 月起，典型轮调周期定

为 12 个月，秘书长根据行动情形和要求认定需做出其它规定的情况除外； 

 (c) 如果有关谅解备忘录中明确规定的主要装备没有部署到位或无法使用，

从而影响到特遣队履行规定责任的能力，则从 2013 年 4 月起按比率降低对该部

队或警察派遣国的偿还率。 

7. 高级咨询小组注意到，大会核准了对过去两个财政年度部队费用账户的补充

付款，并确定了维持和平预算的节余。高级咨询小组建议，在新费率生效之前期

间，大会继续采用这一双轨做法。建议对轮调周期以及设备和人员偿还费用之间

的关系采取的措施是这一双轨做法的一部分。 

  补充付款 
 

8. 高级咨询小组建议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在 2013 年 4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期间继续采用补充付款做法。在 2013 年 4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期间，

6.75%的补充付款的相当于所有特派团共计1 770万美元。2013年 7月 1日至2014

年 10 月 30 日财政期间的预算没有反映该小组所建议的补充付款。在大会核准之

前，这项付款将使所有特派团的费用共增加 6 970 万美元。各特派团将尽一切努

力，通过以下方式匀支这些所需经费：改变轮调周期减少的费用；在发生特遣队

没有装备和装备不能使用的情况下减少的人员费用偿还或其他可能节余；如果不

能匀支额外款项，将要求追加摊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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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调周期 
 

9. 高级咨询小组建议立即采取的第二个步骤是，典型的轮调周期应定为 12 月。

目前，没有规定标准或典型的轮调期。部队派遣国与联合国的标准谅解备忘录附

件中所载的准则目前规定，联合国将支付六个月的轮调费用。许多部队派遣国的

轮调频率低于 6 个月(一些为 9 个月，另一些为 12 月)，而某些部队派遣国轮调

更为频繁(每 3 个月一次)。对轮调周期的长短所作的任何决定取决于部队派遣国

国家立法和业务问题。每个个体协定反映了商定轮调频率。如果是建制警察部队，

标准轮调期目前为 12 个月。 

10. 如获得大会核准该提议，将在 2013 年 4 月 1 日实行 12 个月轮调付款办法，

并对谅解备忘录附件中关于轮调的相关部分作出调整，以便按 12 个月支付轮调

费用。根据预计，将在 2013 年 6 月 30 日全面实施 12 个月轮调周期。在这一过

渡期间，在 2012 年 4 月至 6 月期间预计不会产生重大节余。据估计，2013 年 7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所需费用减少额为 2 730 万美元，2014 年 7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期间为 5 450 万美元。高级咨询小组给予秘书长某些

自由裁量权，以便决定以便根据行动情况决定增加轮调频率。商定在涉及某个特

定特派团时将采取例外做法。 

  特遣队所属装备没有到位或无法使用的情况 
 

11. 如大会核准高级咨询小组的报告，自 2013 年 4 月 1 日起，将根据谅解备忘

录的规定，如主要装备没有到位或无法使用，影响到特遣队履行必要职责的能力，

则将相应地减少部队或警察派遣国的人员偿还费用。 

12. 目前，通过特遣队所属装备和谅解备忘录管理审查委员会在特派团对主要装

备以及自我维持支助进行核实，委员会包括特遣队指挥官、部队指挥官和警务专

员以及特派团支助司司长或主任。如果备忘录授权的装备无法使用或没有到位，

则不对特遣队的这一装备作出补偿。秘书长指出，甚至在装备没有到位或无法使

用的情况下，特派团仍可履行某些职责。根据过去 12 个月期间的核查报告(2011

年 10 月至 2012 年 9 月)，根据谅解备忘录全员部署的所有主要装备的可支付金

额与所有特派团的实际支付金额之间存在大约 16%的差异。 

13. 如果这种情况在 2013/14 年度继续存在并且对扣除相应的人员补偿款项，那

么 2013/14 年度拟议预算所预测的全球军警人员费用将减少约 16%，即 1.771 亿

美元。这对每个部队和警察派遣国产生不同影响，而受影响情况取决于这些国家

在谅解备忘录中对每个维持和平行动每个特遣队所规定主要装备方面的合规情

况。大会注意到这些减少额可能影响部队和警察派遣国解决短缺问题的能力，大

会不妨对因没有到位无法使用的主要装备的百分比而减少人员补偿款项的数额

规定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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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秘书长预计，这项措施可以作为对部队和警察派遣国的奖励办法，以确保全

员部署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所有装备，从而最终减少或消除减少补偿的必要性。

秘书长还预计，在一段时期内，特遣队将部署装备来消除这些短缺，从而增加能

力。随着这些能力得到增强，部署和操作更多装备的所需财政资源将相应增加，

对部队和警察派遣国的补偿也会相应提高。 

 

 三. 新制度 
 
 

  调查 
 

15. 高级咨询小组的报告指出，在过去 20 年里，联合国在建立一个明确、可预

测制度方面遇到困难，但这一制度有助于确定和调整偿还比率，以支付部队和警

察派遣国向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部署部队和警察的额外费用，从而谋求国际和平

与安全的全球公共利益。报告还指出，必须建立这一制度，以确保联合国向部队

派遣国作出公平、公正的补偿，协助实现提高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效力以及最

佳利用资源的共同目标(A/C.5/67/10，第 11 段)。 

16. 高级咨询小组认为，若要做到具有公信力和可持续性，部队派遣国补偿制度

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立足于所产生的实际支出，而且需要制订一个透明的定期调

整和审查流程(A/C.5/67/10，第 54 段)。该小组注意到，曾多次试图从部队派遣

国收集数据，包括通过大会第 63/265 号决议核准的现行流程，但高级咨询小组

发现在如何进行调查方面存在某些缺陷，并建议在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方面采取

订正做法。 

17. 高级咨询小组在现行调查流程方面发现主要问题包括：答复率低；数据不完

整；部队和警察派遣国同秘书处之间在开展调查方面缺乏互动(A/C.5/67/10，第

57 段)。高级咨询小组希望保留目前所使用调查表的基本内容，并建议对调查和

进行调查的机制作出某些修改，以便取得更加一致、及时的数据。 

18. 为此，高级咨询小组建议采取更有针对性的互动方法，将数据收集过程同分

析更紧密地挂钩，其中将包括(A/C.5/67/10，第 60 段)： 

 (a) 向能够代表部队派遣过程方方面面的为数不多的抽样国家收集数据； 

 (b) 编写一套重点更明确的问题，帮助进行更有意义的分析审查； 

 (c) 开展互动式数据收集工作，以便进行解释和澄清以及同抽样国家直接接

触； 

 (d) 查阅公开来源信息以进行比较的可能性； 

 (e) 用一年时间进行数据收集、分析和审查； 

 (f) 相关部委的最高级财政官员签字认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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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样 
 

19. 高级咨询小组建议，不再将调查表发给每个部队派遣国，而是在针对性抽样

中让十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填写调查调查表。这 10 个国家应从上一个三年期间

前 20 个派遣国中抽出 10 个抽样国家，其中将包括四大收入类别(根据世界银行

的数据和分类，分为高、中高、中低和低四个类别)的国家。每个收入类别的抽

样国家的数目将同每个收入类别派出的部队和建制警察部队的总数成比率。例

如，根据 2009-2012 年的派遣人员人数，10 个抽样国家中将包括 1 个高收入、2

个中高收入、4 个中低收入和 3 个低收入部队/警察派遣国。抽样国家在前三年期

间派出的部队和警察人数中必须至少占全体的 50%。抽样国家必须愿意在调查小

组的协助下提供所需数据(A/C.5/67/10，第 62 至 65 段)。 

20. 高级咨询小组还强调，抽样国家的选择将完全透明。如大会核准高级咨询小

组的建议，秘书长将立即同上一个三年期间前 20 个派遣国联络，询问它们表示

是否愿意参与。正如高级咨询小组所述，秘书长的作用是在所作答复的基础上，

确保抽样组成符合标准，其中包括抽样国家派出的部队和警察人数必须至少占全

体的 50%。如果没有国家愿意参与，将考虑其他因素，例如派遣的范围和类别，

特别是派遣建制警察部队以及军事人员(A/C.5/67/10，第 66 段)。将与符合资格

的会员国(即上一个三年期间前20个派遣国)协商确定10个抽样国家并将名单转

递大会。2010 至 2012 年期间前 20 个军警人员派遣国列示如下。 

2010 至 2012 年期间前 20 个军警人员派遣国 

国家 占全体派遣部队的百分比 

孟加拉国 11.05 

巴基斯坦 10.92 

印度 9.28 

尼日利亚 6.04 

埃及 5.13 

尼泊尔 4.50 

埃塞俄比亚 4.33 

卢旺达 4.09 

约旦 3.64 

加纳 3.08 

乌拉圭 2.60 

巴西 2.42 

塞内加尔 2.40 

南非 2.24 

中国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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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占全体派遣部队的百分比 

印度尼西亚 1.99 

意大利 1.79 

摩洛哥 1.75 

法国 1.46 

斯里兰卡 1.17 

 

  数据 
 

21. 高级咨询小组建议，数据收集应使用大会第 63/285 号决议所核准的减缩调

查版本(详情见 A/C.5/67/10，第 70 段)。高级咨询小组还建议，除继续收集调查

已包含类别的数据外，还要收集资料，说明开展联合国规定的维持和平行动人员

培训所产生的费用，原因是这种培训对特遣队的行动实效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是

一种必要的额外费用。该小组还建议，要求提供关于支付给高级军官的海外津贴

和其他费用的信息。还将要求抽样国家提供其在向维和行动部署人员过程中在每

个类别内可能发生的额外和预料之外的费用(A/C.5/67/10，第 67 和 68 段)。另

外还编写了一份订正调查表草稿，供高级咨询小组审议。 

方法 

22. 高级咨询小组建议，一个由具备财政、军事预算编制和统计等领域知识专长

的小型专职小组开展调查。该小组将对抽样国家进行访问，以此协助数据收集过

程并同抽样国家的相关对应方协作收集数据。高级咨询小组认为，这个小组如工

作迅速敏捷，应该能在 12 个月期限内完成这项工作(A/C.5/67/10，第 69 段)。 

23. 为了遵守为期 12 个月的时限，需要迅速确定并聘用一个咨询人小组。为此，

秘书长建议该小组由作为咨询人聘用的三名专家组成。小组成员应拥有一系列相

辅相成的技能和经验，小组成员必须能够有效地与军事/警察和防卫部门的官员

进行有效接触。 

24. 在大会核准的高级咨询小组的建议后，应根据职权范围中规定的标准立即开

展咨询人甄选工作。维持和平行动部(维和部)副秘书长和外勤支助部(外勤部)副

秘书长将负责监督征聘进程，这一进程将由军事厅、警务司和管理部代表组成的

一个小组管理。 

25. 鉴于调查对于高级咨询小组建议的综合架构十分重要，因此，为确保调查在

规定的很短期限内取得成果，将需要总部给予支助，特别是在协助咨询人进行数

据分析和数据列报方面。根据建议，在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下为一般临时人员

(1 名 P5 和 1 名一般事务(其他职等))提供经费，以协助开展研究和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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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报 
 

26. 高级咨询小组建议，通过这项调查从每个抽样国家收集的数据将加以汇编，

每个国家的合计费用将按类别(即津贴、工具包和装备、部署前医疗费、国内旅

行和训练)列报(A/C.5/67/10，第 71-73 段)。也将列报每个抽样国家的月度总费

用。在数据列报中不会指明个体国家。在调查进程和数据收集结束后，秘书长将

根据所建议的标准(A/C.5/67/10，第 71 至 73 段)向大会提交资料。此外，根据

新比率，目前为个人衣物、用具和个人武器支付的不同数额将合并成一个基本比

率。在每个类别下支付的实际数额将通过调查进行收集。 

  审查 
 

27. 高级咨询小组建议，一旦核准了新的基准，则应该利用从新选定抽样国家收

集到的数据，每四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见 A/C.5/67/10，第 76 段)。在大会核可

该小组建议的数据收集做法之后，上文第 17 至 25 段所述的程序将在自这一比率

实施之日起满四年之前 12 个月重复进行。数据收集进程所涉及的相关经费将在

相关财年的支助账户预算中列报。例如，如果根据订正调查程序制订的新比率在

2014 年 6 月得到批准，那么下一个审查日期作为 2018 年 6 月，而调查进程则应

最迟在 2017 年初开始。调查经费将在 2016/2017 年度和 2017/18 年度支助账户

拟议预算中提出。 

28. 高级咨询小组建议，在根据订正数据收集工作制订新的基本比率后，为了简

化起见，比率中的现有不同要件应合并为一项付款。 

  所涉经费问题 
 

29. 为调查进行管理和提供支助的费用在 12 个月期间共计 190 万美元，其中包

括 3 名咨询人 12 个月合同的费用；前往 10 个抽样国家的差旅费用；在总部提供

支助的2个一般临时人员员额(1个P5和 1个一般事务(其他职等))一般临时人员

费用；有关间接费用。 

 四. 偿还费用制度 
 
 

30. 根据拟议的新制度，高级咨询小组建议作出若干其他修改和调整。 

31. 高级咨询小组认为，目前有机会修改偿还费用制度的现有架构，以更好地反

映现代维持和平工作的要求。具体而言，小组指出现有架构不区分特派团类型，

也不区分向特派团派遣部队国家所承担的风险程度。它也不以确保联合国行动

(比 40 年前更多样、更复杂、更分散)掌握合适种类的军事和警务专长为目标

(A/C.5/67/10，第 8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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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外补偿 
 

32. 高级咨询小组建议采用两种额外补偿，即风险额外补偿和关键推进者额外补

偿，以反映现代维持和平行动任务和需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风险额外补偿 

33. 高级咨询小组建议的第一种额外补偿用于奖励在风险超常情况下表现良好

并在不规定限制条件和不予附加说明情况下执行任务的特遣队(该建议的理由说

明见 A/C.5/67/10，第 24-26 段)。具体而言，小组建议授权秘书长向在不规定限

制条件和不予附加说明情况下执行任务的具体单位颁发奖金(A/C.5/67/10，第 83

段)。 

34. 高级咨询小组建议，此类奖金的年度总金额不高于每个维和财政年度期间向

所部署特遣队员平均人数的 10%所支付额外补偿的 10%。小组还建议，额外补偿

在服役结束时直接发给特遣队员个人(A/C.5/67/10，第 83 段)。 

标准 

35. 高级咨询小组为决定是否发给风险额外补偿设定了若干标准。鉴于该额外补

偿具有特殊性，小组提出：如建议获得核准，秘书长在执行时应考虑到生命、财

产和房地是否因冲突方、破坏份子、潜在侵略者或军阀的敌对行动而面临超常和

持续的风险(A/C.5/67/10，第 85 段)。虽然可能还有其他标准，但必须符合此标

准才能发给额外补偿，因为其他标准，例如在行动中地雷或其他致命武器系统造

成死亡或受伤的严重威胁，可能使死亡风险升高。在决定是否支持发给额外补偿

的建议时，将考虑到是否存在小组报告第 85 段所述的其他标准。 

适用 

36. 特派团应根据实地的行动情况，仅在其认为所确定的一个或多个单位符合上

述条件时才建议发给额外补偿。建议应提交给根据特派团团长或秘书长特别代表

设立的由部队指挥官和警务专员组成的特派团高级别小组。建议将送交总部审

查，并附带证明文件，显示推荐的一个或多个单位在风险超常情况下开展活动。

高级咨询小组建议，在符合规定时，应每季度作出发给额外补偿的决定

(A/C.5/67/10，第 113 段)。鉴于该额外补偿具有特殊性而且资金有限，因此不

应期望每季度均批准额外补偿。 

37. 对每项建议的审查将分四步进行。第一，特派团高级民事人员和军警人员组

成的小组将评估是否有单位符合标准(见上文第 35 段)。第二，小组的建议需由

特派团团长批准，然后交总部审查。第三，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在军事厅、

警务司和行动厅协助下审查建议，然后根据该单位的表现决定是否应发给额外补

偿。副秘书长将根据秘书长的授权每季度批准建议。第四，如建议经审查后获得



 A/67/713

 

913-22095 (C) 

 

核准，则向该具体单位的成员分发 10%的额外补偿，奖励在记录显示其受到威胁

期间的表现。 

38. 将参照特派团来源提供的现有信息，核对发给风险额外补偿的建议和决定。

这些信息来源包括：每日情况报告、编码电报、部队和警察每日活动报告以及部

队指挥官或警务专员正式确认曾使用实弹的任何其他报告。 

39. 风险额外补偿应在部队返国之前在任务区支付，因为不可能从纽约向士兵个

人支付额外补偿。各特派团均设有在当地付款的出纳处和相关机构。为减少已部

署特遣队因携带大量现金而产生的风险，额外补偿的支付将仅作为正式离职程序

的一部分办理。 

40. 如发给额外补偿的决定在部署结束后作出，则需将额外补偿付给部队派遣国

政府，而派遣国政府有责任确保有关单位的士兵个人收到付款。 

所涉经费问题 

41. 风险额外补偿的发放将取决于大会根据修改调查过程所收集数据核准的新

偿还费用比率。因此无法确切说明高级咨询小组关于支付风险额外补偿的建议涉

及多少经费，而只能说所涉经费将限制在不超过偿还部队费用总额的 1%。如大会

核准该小组的建议，秘书长将就支付额外补偿的筹资机制拟定完整建议。 

审查 

42. 秘书长有一项须经大会核准的提议，即每年对上述建议的执行情况进行审

查，并在维和概览报告范围内提交关于执行该建议所涉经费等问题的报告。将在

2013/14 年度支助账户拟议预算中提议设立外勤军警人员评价办公室主任，可责

成该办公室监测额外补偿发放情况。 

关键推进者额外补偿 

43. 高级咨询小组指出，许多维和行动均需要专业化能力来完成其任务，但专业

化能力往往不足(A/C.5/67/10，第 86-88 段)。该小组还指出，偿还费用制度的

结构应有助于提供足够数量的专业化能力和部队，满足当代维持和平任务的需

求。这就需要在维持和支持现有部队派遣国数目的同时，扩大部队派遣国群体

(A/C.5/67/10，第 37 段)。 

44. 高级咨询小组认识到，长期而言，偿还费用制度的结构应与时俱进。该小组

还探讨了按所派遣单位而非按人头给予补偿的可能性。该小组认为，这一做法若

要切实可行，就必须满足某些先决条件。该小组认为，偿还费用制度应随此领域

的进步不断发展(A/C.5/67/10，第 91 段)。这符合秘书长最近在关于维持和平行

动特别委员会建议执行情况的报告(A/67/632)以及向该委员会所作定期通报和

最新情况介绍中提出的能力驱动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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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高级咨询小组赞成继续以标准的按人头基本费率结构偿还宪兵和建制警察

的费用，但建议向供不应求的关键推进者发放额外补偿。秘书长将不时针对具体

特派团确定是否有关键推进能力、哪些关键推进能力符合资格，并逐一确定补偿

额度。如风险额外补偿一样，将对任何财政年度可发放的此类补偿规定上限。此

类额外补偿的年度总额不高于在维和财政年度向所部署特遣队员平均人数的 20%

所发放额外补偿的 15%(A/C.5/67/10，第 90 段)。 

适用 

46. 如建议发给关键推进者额外补偿，应依据维持和平行动部 2009 年以来对能

力差距清单所作的分析。就某项能力供不应求因此符合额外补偿资格标准所作的

评价应提出证据，显示相关特派团至少在 6 个月期间一直缺乏该能力，而且已尽

一切努力弥补该差距。为透明和公平起见，所有被认定符合资格的作出贡献人员

均将获得该财政期间的额外补偿。 

47. 如果是新设立的特派团，必须已尽一切努力找到短缺的能力，否则不发给额

外补偿；只有在符合这一条件时，才会建议发给额外补偿。 

48. 提出发放建议时应考虑到额外补偿的特殊性，并针对具体特派团提出。根据

高级咨询小组建议的上限，向符合供不应求标准的单位初次发放额外补偿的比率

将为向部队和警察派遣国偿还费用总额的 15%，按相关财政期间发放，并每年审

查一次。 

所涉经费问题 

49. 一旦决定向某特遣队发放额外补偿，将在支付正常部队费用的同时向政府发

放额外补偿，但前提是特派团账户有现金。 

50. 如关于风险额外补偿的建议一样，如何评估所涉经费问题取决于大会根据修

改调查过程所收集数据核准的新偿还比率。鉴于在就订正费率作出决定后才会支

付额外补偿，目前无法详细说明涉及多少经费。但是，付款总额将限制在与部队

相关偿还费用总额的 3%。如第 41 段关于风险额外补偿的说明一样，如大会核准

高级咨询小组的建议，秘书长将就支付关键推进者额外补偿的筹资机制拟定完整

建议。 

审查 

51. 如果批准设立负责评价外勤军警人员的主任，则将由其负责每年审查发放额

外补偿的情况。将分析在何处、针对何种能力、向何部队和警察派遣国支付了额

外补偿，并分析支付额外补偿对派遣情况和具体特派团任务产生了的作用。此外，

还将监测整个部队和警察派遣制度的执行情况。同时还须评估有可能获得额外补

偿这一点对部队组建有何影响。如第 42 段关于风险额外补偿的说明一样，也将

在维和概览报告范围内说明支付关键推进者额外补偿所涉的经费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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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派团的福利和因特网接入 
 

52. 高级咨询小组关切的是，福利安排支出参差不齐，无法一律达到建议的最低

标准。该小组认为，如把这些款项直接付给特派团，然后发给指挥官个人，更有

可能确保实现支付偿还费用的初衷，并提高不同国家特遣队之间的一致性。该小

组建议，拨给特遣队用于提供因特网接入的经费由特派团一级管理

(A/C.5/67/10，第 95 和 98 段)。 

53. 如大会核准高级咨询小组的建议，用于提供福利的经费(每个特遣队队员每

月 6.31 美元)和用于提供因特网接入的经费(每个特遣队队员每月 2.76 美元)则

将在特派团一级直接支付。需要建立更多控制措施，用以监测和记录这些经费的

正当使用情况。 

  向部队和警察派遣国付款 
 

54. 为增加向部队和建制警察派遣国偿还费用的频率，主计长决定，在保持目前

每季度偿还费用时间表的同时，还将不断监测各维和特派团的现金状况，以便那

些在最近一次应支付季度付款时因特别账户现金不足而无法支付部队派遣国、但

后来获得了足够现金的特派团能在付款周期外向部队和警察派遣国偿还费用。这

样可切实将年度期间拖欠这些国家的余额限制在最低程度。 

合规情况 

55. 高级咨询小组建议设立制度，确保有效监测部署前培训和行动待命情况以及

评估任务完成情况，并确保特派团存在的整个期间有资源进行适当的核查和评估

(A/C.5/67/10，第 118 和 119 段)。通过设立负责评估外勤军警人员的主任级员

额，可切实增强对维和行动军警资源使用情况、包括培训和行动待命情况的检测

和评估。关于设立这一员额的建议将在 2013/14 年度支助账户拟议预算中提出。

该员额的任职者将向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负责。 

其他方面 

56. 高级咨询小组确定，联合国与部队派遣国之间至关重要的关系有另一些方面

需要注意，并就此提出若干建议。如大会核准该小组的报告，则将就这些方面向

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提交一份报告。 

 

 五.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57. 如高级咨询小组的建议获得批准，则请大会采取以下行动： 

 (a) 表示注意到，如执行高级咨询小组建议立即采取的步骤，维持和平行动

预算在 2012 年 7月 1日至 2013 年 6月 30 日期间和 2013 年 7月 1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期间将需要分别编列 1 770 万美元和 4 240 万美元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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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核准 2012 年 7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期间为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

户追加资源 534 900 美元，包括设立两个一般临时人员职位(1 个 P-5 和 1 个一般

事务(其他职等))，并核准 2013 年 7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期间为维持和平

行动支助账户供资 1 365 500 美元，包括设立两个一般临时人员职位(1 个 P-5

和 1 个一般事务(其他职等))，负责修改调查方法； 

 (c) 停止使用大会第 63/285 号决议规定的调查表。 

 


